【附件一】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申請
	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（個人）

	申請人
	班級：____________  座號：_______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
	服務時間
	自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　   時
至　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合計　　　　小時

	服務內容
(請 詳 述)
	


	欲前往的服務場所或機構
	
	機構聯絡人
	

	
	
	連絡電話
	

	申請人
聯繫方式
(至少擇一)
	□學生：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  
□家長：（關係）             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
□指導教師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

	所需費用
	□本服務活動無須繳交任何費用
□本服務活動須繳交費用___________元，用途說明：_____________

	申請人
簽名
	
	家長簽名
	
	指導老師/
導師簽章
	

	訓育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

註1：此申請表需於「活動前一週」提出審核。可自行至學校網站下載列印。
註2：校外服務學習須為政府機關(構)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所舉辦之非政治性、宗教性、商業性或營利性之非報酬性服務學習活動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審核結果(裁切後請將下表給予申請人留存) ----------------------
	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（個人） 審核表

	申請人
	班級：____________  座號：_______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
	服務時間
	自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　   時
至　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　　　　小時

	服務機構
	

	家長同意書
	(1)□檢附同意書
(2)□同意前往  □不同意前往
	審核結果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

	
	
	承辦人核章
	


註1：請務必將通過之審核表釘(附)在服務時數卡後，訓育組依此審核表進行服務時數登錄覆核。
[bookmark: _GoBack]註2：請於服務當天攜帶服務時數卡至服務機構予以核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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